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监事岗位职责

一、监督本所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，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二、监督本所主任、执行合伙人（副主任）的决策以及其他所务管理行为。

三、聘请社会监督员，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调查处理律师投诉事件。

四、管理本所诚信电话及监督信箱，认真处理群众来电来函。

五、协调本所律师关系，处理内部利益冲突。

六、广泛组织开展文化、体育、娱乐活动，保持本所良好的形象以及律师良好的精神风貌。

